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再字第19號

再 審原 告  李志龍                                     

            李憶梅             

            李憶蔓             

            李志驤                             

            李憶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勝雄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童兆祥  律師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林傳哲  律師

            蘇雅婷                                     

            蔡欣沛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

            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胡冠謀             

訴訟代理人  李成功  律師

參  加  人  許月鳳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5

日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再審之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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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經過：

  ㈠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公告劃定「臺北市

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地號等二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

嗣於91年11月6日核准再審被告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

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下稱

再審被告更新會）之籌組。再審被告更新會於93年2月19日

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

申請報核，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

09570601200號公告（下稱原核定處分）核定實施，並以95

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2號函通知再審被告更新會

核定實施。本件核定發布實施後，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

珠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於95年3月9日向再審被告臺北市政

府申請調解，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5年5月17日修正之

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於95年8月16

日召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專案會議，並於

95年9月25日召開委員會第71次會議完成調解程序，決議調

解不成。因鄭葆珠於00年00月00日死亡，再審原告續於95年

11月20日以鄭葆珠繼承人身分申請調處。因都更條例第32條

於97年1月16日修正，廢除修正前之調解與調處程序，依程

序從新原則，無再續辦調處，應回歸97年1月16日修正之都

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於一定時間內審議核復。再審被

告臺北市政府遂召開97年9月8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下稱爭審會）第2次會議、97年10月6日爭審會專案會議辦

理本件審議核復事宜，依該次專案會議決議意旨，再審被告

臺北市政府於98年4月6日第14次爭審會決議通過「本案依98

（應為97年之誤）年3月19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所提計算方

式辦理找補作業，並作為爾後類此案件之通案處理原則。」

並函請再審被告更新會依該方式計算之。經再審被告更新會

計算後，提請98年7月6日爭審會第21次會議討論並決議：

「本案參依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提之技術性諮商意

見，有關異議人所有之後棟更新前權利價值以每坪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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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365,000元評定之，並依98年4月6日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14次會議確認之差額價金計算方式核

計，決議本案實施者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3小段285等2筆地

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應依(97年1月16日

修正)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予異議人鄭葆珠

君之繼承人李志龍、李志驤、李憶梅、李憶櫻、李憶蔓等5

人736,547元整。」辦理本件審議事宜，並以98年8月13日府

都新字第09830983800號函為核復處分（下稱第1處分），再

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99年12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

900722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1訴願決定）不受理，再審原

告另案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

0年度訴字第356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

102年度判字第764號判決將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廢棄發

回原審，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訴願決定（即

第1訴願決定）關於原處分（即第1處分，下同）部分及原處

分均撤銷，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

及再審被告更新會對其不利部分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

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

  ㈡期間再審被告更新會因施工時建造執照（下稱建照）之抽查

與室內隔間變更等因素，曾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

（即第1次變更計畫）申請，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7年6月

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實施。嗣再因建照之抽

查及共同負擔之增加，再審被告更新會先後擬具「變更（第

2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

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

第2次變更計畫）、「變更（第3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

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3次變更計畫），均報請

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9年

7月23日府都新字第09931132702號函（即第2處分）、99年1

1月24日府都新字第09931933800號函（即第3處分）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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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原告不服，就第2處分、第3處分分別提起訴願，經內政

部以99年11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232970號函（下稱99年11

月23日函）、100年2月16日台內訴字第1000021506號函（下

稱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9年5月12日

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審議核復。嗣再

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8日召開爭審會第63次會議決

議：「異議事項非屬該2次計畫變更之範圍，或非屬權利價

值之異議，經大會審議結果為維持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並

以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100年6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03069080

0號函（即本件原處分，下稱原處分或第4處分）核復在案。

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內政部100年12月28日台內訴

字第1000251936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訴願決定）駁回，提

起行政訴訟，經原審101年度訴字第309號判決駁回後，再審

原告猶表不服，提起上訴，請求㈠第2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㈡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應就第3次變更計畫案，作成

以下內容之修正：⒈再審原告原應有部分511/10,000坐落土

地，應全部估價計算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⒉再審原告所有臺

北市○○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000號建物）更新前之權利

價值，應全部依環宇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估價標準每坪

500,000元評定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⒊就更新單元店甲、店

乙之面寬，因變更原設計而較其原面積為多之28平方公尺，

應還原予原000號建物於更新後之建物即更新單元店丁，回

復其為原矩形店面，並按原位次分配店丁予再審原告；再審

原告分配不足部分應再分配13樓更新單元，其差額9,727,31

9元由再審被告更新會以現金找補予再審原告。經本院以102

年度判字第765號判決「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暨該訴訟

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即課予義務訴訟部

分）駁回。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本件再審

原告）負擔。」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再審原告於原審更爲審

理時，追加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之撤銷訴訟，經原審以10

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判決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均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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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不服，提起上

訴，復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將原審更一審判決廢

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以106年度訴更二字第36

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撤銷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

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字第100

5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

分部分廢棄，廢棄部分，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餘

上訴駁回而確定。再審原告不服，以原確定判決對其不利部

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本件再

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略以：

  ㈠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未調查「更新後建築物選配公開抽籤程

序之93年1月27日通知函，有無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於9

3年1月31日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是否違反行

為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都更權變辦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並予糾正，其處分即有違法，訴願機關亦

應依職權調查方屬適法。原確定判決之專業知識遠落後於再

審被告，卻以高標準要求都市更新單元內之一般人民就主管

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應自

行區分係就哪一部分不服而爲不同處理程序。原確定判決有

未就整體但單一之行政處分加以審查，而割裂行政處分，僅

就再審原告主張部分加以審查並誤認其他部分已確定之違

誤。

  ⒉都更單元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從計算人數或面積比例是否符

合法定多數、共同負擔比例、更新後建築物之選配抽籤等，

都是無法切割之命運共同體，應認為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之實施、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均屬整體單一之行政處

分。都更條例第32條另定對權利價值異議之審議核復程序，

人民被迫須自行區辨所不服者究為權利價值以外之事項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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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價值事項，採取不同之救濟程序（訴願或異議），係立

法者進一步墊高人民救濟門檻，如行政法院再忽略其行政處

分屬性、人民專業知識與主管機關、實施者間之落差，而讓

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採鋸箭法方式，任其於多次變更中

逐一確定，不僅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

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顯有違誤，亦有違背憲法第16

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比例原則之嫌。

原確定判決先認定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原核定處分

之權利價值估算有異議，其效力不及於權利價值以外事項，

繼認定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之第2處分、第3處分均與鄭葆珠

應受分配之單元選配抽籤事項無關，該部分已經確定，顯有

誤會。事實上，如果權利價值估算出現嚴重落差，即會影響

當事人選配時想選之更新後建築物之樓層與面積，進而可能

影響全體欲參與選配之所有權人。都更條例第32條限定僅能

以現金找補方式解決，使當事人於行政救濟成功後，權益無

法及時獲得充分保障，更將助長實施者對於不同意實施都市

更新之所有權人刻意壓低其權利價值加以報復，其規定已有

違背憲法第10條與第15條對人民居住自由與財產權保障之高

度疑慮。

  ㈡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意旨所揭櫫之判準為「究上訴

人更新會第2次及第3次變更權利變換計畫，變更應表明之詳

細內容為何，其變更是否改變原權利變換計畫之同一性，及

原審被告是否需依申請變更時都更條例第29條規定，踐行同

條例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

施程序，均關係原審被告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

0號公告核定實施之權利變換計畫，是否已因第2處分或第3

處分之作成被取代，或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

內容之效力。」原審判決即循上開判準進行判斷，並認第2

處分因實質上有影響權利價值，而與第1處分具有同一性，

准許再審原告追加撤銷，另第3處分部分則是單純更正錯

誤，不生取代原權利變換計畫之效果。惟原確定判決並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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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說明其係以何判準認定，僅說明第2處分、第3處分申請變

更之內容、項目為何，除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皆

依循原核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即第1處分辦理，驟認第2處分與

第1處分間不具同一性，與其他審判庭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變更處分與原核定處分是否具有同一性之

法律見解不同，且對再審原告亦屬突襲，此攸關人民受憲法

第15條、第16條保障之財產權、訴訟權的基本權保障等語，

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關於廢棄原審判決撤銷第2、3處分部分

及駁回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部分，第2訴願決定及第2、3

處分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則以：

  ㈠93年選位分配通知一事，業經歷審法院調查，認定之結果亦

有利於再審原告，原確定判決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再審原

告混淆不同行政處分規制效果，對已確定之選配結果再行爭

執，藉此指稱原確定判決對於相關職權調查證據規定未予置

論，使人民訴願、訴訟權無法獲得實質保障云云，係誤解職

權調查證據之真義，且僅因無法接受判決結果，逕指原確定

判決適用憲法及法律錯誤，自屬無理。

  ㈡原確定判決闡明就權利變換計畫中之權利價值提出異議，係

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所設之特別救濟程序，係本院一貫見

解。既非高標準要求人民，亦無割裂行政處分，更無適用法

規錯誤。人民不懂法律不等同人民不需遵守法律，且內政部

已將再審原告主張中涉及權利價值部分，移送再審被告臺北

市政府進行審議核復，並無再審原告所稱誤提訴願會被駁回

而失效之情形。況再審原告已分別就歷次處分提出異議、訴

願及行政訴訟，且均有委任律師，就何部分不服而為不同程

序處理，顯非難事，自未損及其憲法第16條訴訟權，亦無違

背憲法第23條。又行政處分作成後即生效力，於經撤銷、廢

止或其他失效原因發生後，始自始或向後不生效力，並無

「割裂行政處分」、「採鋸箭式使未主張救濟部分已屬確

定」之情形，如不經救濟者仍隨時處於得訴願或訴訟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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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不僅影響法秩序之穩定，更視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等於

無物。復觀行政訴訟法第20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原確定

判決並無漏未記載之處，且已詳述心證及法律上意見，並無

法規適用錯誤之情形。再審原告所稱割裂確定、行政處分係

實質單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云云，未見於歷次審理之攻擊

防禦方法，原確定判決縱未闡明，仍難謂有何適用法規錯

誤。再審原告復於本件訴訟爭執重新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物

之利益，顯違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即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

規定，難認有理。又權利價值之計算本以土地評價基準日為

基礎，如權利價值異議經行政救濟後改以判決時或其他時間

為準，對於其他所有權人顯屬不公，況不動產亦有可能貶

值。且原確定判決既非憲法訴訟，再審原告指摘之憲法第10

條、第15條、第16條、第23條等，均非行政訴訟法第273條

第1項適用法規錯誤之法律規定，其提起再審之訴顯無理

由。

  ㈢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既非判例，且認仍有調查之必

要而發回原審續行審理，其判決結果尚無定論，縱其揭示是

否具有同一性之標準與原確定判決略有差異，且原審判決認

為第2、3處分已取代原核定處分，然此屬法律適用問題，原

確定判決自得依據原審調查事實之結果而適用法律，尚難認

有何同一法院適用法律歧異之情形，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

33號判決及97年度判字第395號判決意旨，仍難認有何法規

適用錯誤等語，資為抗辯。

四、再審被告更新會則以：

  ㈠無論再審原告未收到93年1月27日公開抽籤通知是否屬實，

再審被告更新會已恪遵、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事實，要無任

何影響。此事項與本件再審之訴顯不合法之判斷無關。

  ㈡再審原告將原確定判決未置論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

67條第1項，指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顯然曲解、濫用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之再審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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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行政訴訟法第263條準用第209條之規定，並非實體判斷之依

據，況原確定判決未援引上開法條，當然不生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疑義。再審原告所謂：「行政處分，究係實質單一或

形式單一實質多數？而於實質單一之行政處分，其做成處分

判斷所依據之事實是否可以割裂確定？在在攸關人民基本權

之保障」云云，已難察知其所指摘者究係原處分機關或原

審。其接續稱「原確定判決未予涵攝並詳為說明理由，即逕

採對人民最不利之解釋」、「……再用鋸箭法方式解釋行政

處分效力，對再審原告而言，恐有違憲之虞。」顯係對原確

定判決認定事實或所持法律上見解，加以指摘，依本院108

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意旨，自不得謂為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而再審原告通篇大肆指摘當時或現行有效之都更條例，

更對「原確定判決適用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作為判斷論據

之依法審判，空泛指稱恐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

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所揭比例原則之嫌云云，顯與行

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有悖，殊無足取。

  ㈣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亦判認第2處分、第3處分是否

已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僅屬「事實確認」問題，而與

適用法規或法律見解無關。且原確定判決意旨與本院106年

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所示恰相呼應，並無任何齟齬，並已詳

加闡述原審判決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於法並非妥適之違

背法令理由，且同一審級法院所為之判決，縱有法律見解不

一，僅屬法律歧異，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要旨，

亦無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五、本院查：

  ㈠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事由，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

為之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即確定判決所適

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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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解釋顯然違反者。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

之縱有爭執，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

  ㈡本院原確定判決廢棄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並

駁回再審原告關於此部分在第一審之訴係以：⑴依都更條例

第3條第2款、第5款、第29條第1項、第32條第1、2、3項規

定，都市更新程序中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雖

可同時或分開進行，但二者係屬都市更新不同計畫程序，權

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雖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

理，主管機關同時予以核定，但該二計畫仍有不同。人民就

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上述二計畫不服時，仍應區分係就

何一部分不服而為不同之處理程序。亦即對權利變換計畫權

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都更條例第32條另有救濟規定，

並明文規定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

業之進行，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

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而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

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

程序處理。⑵再審被告更新會申請第2次變更計畫，其說明

書說明變更項目：「1.因原提列金額與更新期間負擔金額有

差異，故變更共同負擔提列金額。2、依變更後產權面積修

正估價報告。3、變更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比

例、可分配權利價值比例。4.配合信託機制辦理受分配人變

更為信託人，並加註原受分配人為信託委託人。」而變更原

因則為原核定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使用類別及隔間牆、新設排

煙室空間、變更面積等，致地上14樓層及屋頂平面圖均有變

更，地下1到4層圖面亦有變更；刪除地下室拆除補助費；因

變更計畫致費用變動，共同負擔因變更計畫而提高，收入項

目變動（政府及公益團體整體型補助款變動致負擔比例變更

而提高），因補助款、更新後價值及共同負擔變動，致負擔

總額由358,692,020元變更為436,804,559元，負擔比例由1

9.65%變更為23.81%；因設計平面圖變更，新增排煙室、地

下室車位及公設分割圖變更，單元面積變更為10,529.05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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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車位總面積變更為1,586平方公尺，變更後之更新

總價值由1,804,536,507元變更為1,825,638,044元，且各戶

產權面積不同，平均單價由533,304元變更為532,406元，爲

原審判決確定之事實。依上述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項

目或原因觀之，均不涉及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

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亦即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

新後分配單元建築物單元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

為全部，仍維持原核定處分之內容，此部分非第2次權利變

換計畫變更之內容。第2處分復於說明二記載「本更新案除

本次(即第2次)同意變更外，其餘仍應依95年1月9日府都新

字第09570601201號函、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

號函核定內容辦理。」等語，足見該核定係針對變更內容為

同意，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

分之效力。原審判決認第2次變更計畫與原核定處分之權利

變換不具同一性，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第2次變更計

畫即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此部分法律見解即有未洽。

⑶第3處分依第3次變更計畫申請書之記載，其變更原因係發

現部分所有權人本於計畫發布實施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

設定及計畫內容誤寫，為符合相關行政程序，而申請變更

(第3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則其僅係因錯誤而為更

正，或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行後，產生應表明事項內容之

更新或補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第3次權利變換計畫之核

定，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⑷再

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依原核定處分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所載受分配之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

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嗣因鄭葆珠之繼承人

即再審原告對權利價值有異議，其後經第1處分核復，並於

爭訟後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撤銷第1處分確定。

但該第1處分之撤銷救濟結果，依前所述，僅以「現金相互

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原審判決已敘明再審原告之被

繼承人鄭葆珠對於原核定處分，僅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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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異議，申請調解，並未依法提起訴願。再審原告係於再

審被告更新會提出之第2次變更計畫及第3次變更計畫，分別

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99年7月23日作成第2處分，99年11

月24日作成第3處分後，始對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所核定權

利變換計畫，對其「未獲分配原位次」，表示不服，提起訴

願(原審判決第23頁第11行至第18行參見)。則原核定處分就

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

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

容，業已確定。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

配單元及車位並非第2次或第3次為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

容，再審原告自不能藉由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

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

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

同位置之單元）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原審判決

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而認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

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則於93年1月31日所舉

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已違反行為時都更權變辦

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其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

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

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即非

妥適。⑸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有

關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以訴願方式提出，經內政部以99年11

月23日函及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

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並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

第4處分核復及第2訴願決定駁回在案。且原審判決就再審原

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

分，亦於第4處分審理中一併加以論究(原審判決第26頁第12

行至第27頁第11行參見)。因此，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

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既經再審被告臺

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以第4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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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復在案。且就該第4處分並經原審審究如上。因該異議處

理或行政救濟結果，應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

方式，尚不能以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所為之第1

處分有違誤，即據為撤銷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論據。原審判

決認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

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

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

違法，自應撤銷部分，於法亦有未洽。⑹至於再審原告對第

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經再

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而有關再審被告臺北市

政府就權利變換計畫之權利價值異議之第1處分(核復處

分)，因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救濟，此部分爭訟，經原審103年

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第1處分及其第1訴願決定均撤銷，並

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則第1處

分之違法業經終局判決確定。因依第1處分再審被告更新會

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再審原告736,547

元。而第2、3處分亦係以對再審原告「找領金額為736,547

元」為基礎作成。而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係估算參與者原先

之權利價值（土地、建物及出資等），於更新後將權利價值

重新分配與各權利人，參照都更條例第3條第5款及都更權變

辦法第10條規定，可見權利價值之估定影響分配面積。茲第

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經原審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予以撤銷及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

判決駁回再審被告之上訴而告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

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則原審

判決據此認第4處分(核復處分)為有違誤，第2訴願決定維持

第4處分亦有未合，而均加以撤銷，依上說明，應屬合法。

至於第4處分經撤銷後，尚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另重新就

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依

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之異議核復程序辦理。尚不能以第1處

分經撤銷確定後，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雖尚未重新作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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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復處分，惟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8年5月13日召開爭審

會第375次會議，依學者、專家組成之爭審會所為之審議結

果，認仍維持98年核復(即第1處分)之內容之結果，即據為

仍應維持第4處分之論據，再審被告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違

誤，非為可採。因認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

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且

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

珠，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

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

非合法；另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

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

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

此而違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均非妥適，爰將原

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部分廢棄。且原核定處分

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

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

內容業已確定，則再審原告於本件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

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

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之

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自非有據，此部分原確定

判決已可自為判決，爰並駁回再審原告此部分在原審之訴。

另原審判決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則無違誤，再審被

告求予廢棄此部分原審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敘明

上述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部分，係涉權利變換計畫權

利價值不服爭議，其依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

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經查，原確定判決已詳

爲說明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

權利變換計畫時，如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

執時，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之救濟程序，且異議處理或行政

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至

於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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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序處理。並就本案中何以

第2處分及第3處分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

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及再審原告不能藉由第2或第3處分之

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非屬權利價值不

服部分予以爭執；另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

單元及建築物單元代號10C，車位編號40，權利範圍全部之

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及再審原告不得再就非屬權利價值部分

予以爭執；以及再審原告已就第1處分有關權利價值估定部

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遞經原審及本院判決確定撤銷該部分

處分；暨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即有未合等情。核無所適

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

法官解釋顯然違反之情形。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割裂人

民之救濟程序，且未詳予說明判斷標準，即認為第2處分、

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均依循第1處分辦理，進而認為第2處分

與第1處分不具同一性等見解，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云

云，核係重述陳詞，並以其一己法律上歧異見解為主張，要

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得據為再審之理由，與行政訴訟法

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

間。從而，再審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

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煌

                              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簡　慧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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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劉　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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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再字第19號
再 審原 告  李志龍                                     


            李憶梅              
            李憶蔓              
            李志驤                              
            李憶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勝雄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童兆祥  律師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林傳哲  律師
            蘇雅婷                                      


            蔡欣沛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
            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胡冠謀              
訴訟代理人  李成功  律師
參  加  人  許月鳳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5日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經過：
  ㈠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公告劃定「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地號等二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嗣於91年11月6日核准再審被告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下稱再審被告更新會）之籌組。再審被告更新會於93年2月19日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0號公告（下稱原核定處分）核定實施，並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2號函通知再審被告更新會核定實施。本件核定發布實施後，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於95年3月9日向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請調解，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5年5月17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於95年8月16日召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專案會議，並於95年9月25日召開委員會第71次會議完成調解程序，決議調解不成。因鄭葆珠於00年00月00日死亡，再審原告續於95年11月20日以鄭葆珠繼承人身分申請調處。因都更條例第32條於97年1月16日修正，廢除修正前之調解與調處程序，依程序從新原則，無再續辦調處，應回歸97年1月16日修正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於一定時間內審議核復。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遂召開97年9月8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爭審會）第2次會議、97年10月6日爭審會專案會議辦理本件審議核復事宜，依該次專案會議決議意旨，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98年4月6日第14次爭審會決議通過「本案依98（應為97年之誤）年3月19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所提計算方式辦理找補作業，並作為爾後類此案件之通案處理原則。」並函請再審被告更新會依該方式計算之。經再審被告更新會計算後，提請98年7月6日爭審會第21次會議討論並決議：「本案參依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提之技術性諮商意見，有關異議人所有之後棟更新前權利價值以每坪新臺幣（下同）365,000元評定之，並依98年4月6日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14次會議確認之差額價金計算方式核計，決議本案實施者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3小段285等2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應依(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予異議人鄭葆珠君之繼承人李志龍、李志驤、李憶梅、李憶櫻、李憶蔓等5人736,547元整。」辦理本件審議事宜，並以98年8月13日府都新字第09830983800號函為核復處分（下稱第1處分），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99年12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0722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1訴願決定）不受理，再審原告另案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0年度訴字第356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2年度判字第764號判決將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訴願決定（即第1訴願決定）關於原處分（即第1處分，下同）部分及原處分均撤銷，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對其不利部分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
  ㈡期間再審被告更新會因施工時建造執照（下稱建照）之抽查與室內隔間變更等因素，曾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即第1次變更計畫）申請，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實施。嗣再因建照之抽查及共同負擔之增加，再審被告更新會先後擬具「變更（第2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2次變更計畫）、「變更（第3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3次變更計畫），均報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9年7月23日府都新字第09931132702號函（即第2處分）、99年11月24日府都新字第09931933800號函（即第3處分）核定，再審原告不服，就第2處分、第3處分分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99年11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232970號函（下稱99年11月23日函）、100年2月16日台內訴字第1000021506號函（下稱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審議核復。嗣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8日召開爭審會第63次會議決議：「異議事項非屬該2次計畫變更之範圍，或非屬權利價值之異議，經大會審議結果為維持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並以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100年6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030690800號函（即本件原處分，下稱原處分或第4處分）核復在案。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內政部100年12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00251936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訴願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101年度訴字第309號判決駁回後，再審原告猶表不服，提起上訴，請求㈠第2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㈡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應就第3次變更計畫案，作成以下內容之修正：⒈再審原告原應有部分511/10,000坐落土地，應全部估價計算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⒉再審原告所有臺北市○○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000號建物）更新前之權利價值，應全部依環宇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估價標準每坪500,000元評定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⒊就更新單元店甲、店乙之面寬，因變更原設計而較其原面積為多之28平方公尺，應還原予原000號建物於更新後之建物即更新單元店丁，回復其為原矩形店面，並按原位次分配店丁予再審原告；再審原告分配不足部分應再分配13樓更新單元，其差額9,727,319元由再審被告更新會以現金找補予再審原告。經本院以102年度判字第765號判決「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即課予義務訴訟部分）駁回。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本件再審原告）負擔。」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再審原告於原審更爲審理時，追加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之撤銷訴訟，經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判決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均撤銷，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將原審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以106年度訴更二字第36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撤銷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廢棄，廢棄部分，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再審原告不服，以原確定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略以：
  ㈠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未調查「更新後建築物選配公開抽籤程序之93年1月27日通知函，有無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於93年1月31日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是否違反行為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都更權變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並予糾正，其處分即有違法，訴願機關亦應依職權調查方屬適法。原確定判決之專業知識遠落後於再審被告，卻以高標準要求都市更新單元內之一般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應自行區分係就哪一部分不服而爲不同處理程序。原確定判決有未就整體但單一之行政處分加以審查，而割裂行政處分，僅就再審原告主張部分加以審查並誤認其他部分已確定之違誤。
  ⒉都更單元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從計算人數或面積比例是否符合法定多數、共同負擔比例、更新後建築物之選配抽籤等，都是無法切割之命運共同體，應認為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實施、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均屬整體單一之行政處分。都更條例第32條另定對權利價值異議之審議核復程序，人民被迫須自行區辨所不服者究為權利價值以外之事項或對權利價值事項，採取不同之救濟程序（訴願或異議），係立法者進一步墊高人民救濟門檻，如行政法院再忽略其行政處分屬性、人民專業知識與主管機關、實施者間之落差，而讓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採鋸箭法方式，任其於多次變更中逐一確定，不僅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顯有違誤，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比例原則之嫌。原確定判決先認定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原核定處分之權利價值估算有異議，其效力不及於權利價值以外事項，繼認定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之第2處分、第3處分均與鄭葆珠應受分配之單元選配抽籤事項無關，該部分已經確定，顯有誤會。事實上，如果權利價值估算出現嚴重落差，即會影響當事人選配時想選之更新後建築物之樓層與面積，進而可能影響全體欲參與選配之所有權人。都更條例第32條限定僅能以現金找補方式解決，使當事人於行政救濟成功後，權益無法及時獲得充分保障，更將助長實施者對於不同意實施都市更新之所有權人刻意壓低其權利價值加以報復，其規定已有違背憲法第10條與第15條對人民居住自由與財產權保障之高度疑慮。
  ㈡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意旨所揭櫫之判準為「究上訴人更新會第2次及第3次變更權利變換計畫，變更應表明之詳細內容為何，其變更是否改變原權利變換計畫之同一性，及原審被告是否需依申請變更時都更條例第29條規定，踐行同條例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程序，均關係原審被告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0號公告核定實施之權利變換計畫，是否已因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作成被取代，或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原審判決即循上開判準進行判斷，並認第2處分因實質上有影響權利價值，而與第1處分具有同一性，准許再審原告追加撤銷，另第3處分部分則是單純更正錯誤，不生取代原權利變換計畫之效果。惟原確定判決並未詳予說明其係以何判準認定，僅說明第2處分、第3處分申請變更之內容、項目為何，除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皆依循原核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即第1處分辦理，驟認第2處分與第1處分間不具同一性，與其他審判庭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變更處分與原核定處分是否具有同一性之法律見解不同，且對再審原告亦屬突襲，此攸關人民受憲法第15條、第16條保障之財產權、訴訟權的基本權保障等語，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關於廢棄原審判決撤銷第2、3處分部分及駁回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部分，第2訴願決定及第2、3處分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則以：
  ㈠93年選位分配通知一事，業經歷審法院調查，認定之結果亦有利於再審原告，原確定判決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再審原告混淆不同行政處分規制效果，對已確定之選配結果再行爭執，藉此指稱原確定判決對於相關職權調查證據規定未予置論，使人民訴願、訴訟權無法獲得實質保障云云，係誤解職權調查證據之真義，且僅因無法接受判決結果，逕指原確定判決適用憲法及法律錯誤，自屬無理。
  ㈡原確定判決闡明就權利變換計畫中之權利價值提出異議，係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所設之特別救濟程序，係本院一貫見解。既非高標準要求人民，亦無割裂行政處分，更無適用法規錯誤。人民不懂法律不等同人民不需遵守法律，且內政部已將再審原告主張中涉及權利價值部分，移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進行審議核復，並無再審原告所稱誤提訴願會被駁回而失效之情形。況再審原告已分別就歷次處分提出異議、訴願及行政訴訟，且均有委任律師，就何部分不服而為不同程序處理，顯非難事，自未損及其憲法第16條訴訟權，亦無違背憲法第23條。又行政處分作成後即生效力，於經撤銷、廢止或其他失效原因發生後，始自始或向後不生效力，並無「割裂行政處分」、「採鋸箭式使未主張救濟部分已屬確定」之情形，如不經救濟者仍隨時處於得訴願或訴訟之狀態，不僅影響法秩序之穩定，更視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等於無物。復觀行政訴訟法第20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原確定判決並無漏未記載之處，且已詳述心證及法律上意見，並無法規適用錯誤之情形。再審原告所稱割裂確定、行政處分係實質單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云云，未見於歷次審理之攻擊防禦方法，原確定判決縱未闡明，仍難謂有何適用法規錯誤。再審原告復於本件訴訟爭執重新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物之利益，顯違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即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難認有理。又權利價值之計算本以土地評價基準日為基礎，如權利價值異議經行政救濟後改以判決時或其他時間為準，對於其他所有權人顯屬不公，況不動產亦有可能貶值。且原確定判決既非憲法訴訟，再審原告指摘之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6條、第23條等，均非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適用法規錯誤之法律規定，其提起再審之訴顯無理由。
  ㈢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既非判例，且認仍有調查之必要而發回原審續行審理，其判決結果尚無定論，縱其揭示是否具有同一性之標準與原確定判決略有差異，且原審判決認為第2、3處分已取代原核定處分，然此屬法律適用問題，原確定判決自得依據原審調查事實之結果而適用法律，尚難認有何同一法院適用法律歧異之情形，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及97年度判字第395號判決意旨，仍難認有何法規適用錯誤等語，資為抗辯。
四、再審被告更新會則以：
  ㈠無論再審原告未收到93年1月27日公開抽籤通知是否屬實，再審被告更新會已恪遵、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事實，要無任何影響。此事項與本件再審之訴顯不合法之判斷無關。
  ㈡再審原告將原確定判決未置論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項，指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顯然曲解、濫用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之再審事由。
  ㈢行政訴訟法第263條準用第209條之規定，並非實體判斷之依據，況原確定判決未援引上開法條，當然不生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疑義。再審原告所謂：「行政處分，究係實質單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而於實質單一之行政處分，其做成處分判斷所依據之事實是否可以割裂確定？在在攸關人民基本權之保障」云云，已難察知其所指摘者究係原處分機關或原審。其接續稱「原確定判決未予涵攝並詳為說明理由，即逕採對人民最不利之解釋」、「……再用鋸箭法方式解釋行政處分效力，對再審原告而言，恐有違憲之虞。」顯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或所持法律上見解，加以指摘，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意旨，自不得謂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再審原告通篇大肆指摘當時或現行有效之都更條例，更對「原確定判決適用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作為判斷論據之依法審判，空泛指稱恐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所揭比例原則之嫌云云，顯與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有悖，殊無足取。
  ㈣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亦判認第2處分、第3處分是否已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僅屬「事實確認」問題，而與適用法規或法律見解無關。且原確定判決意旨與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所示恰相呼應，並無任何齟齬，並已詳加闡述原審判決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於法並非妥適之違背法令理由，且同一審級法院所為之判決，縱有法律見解不一，僅屬法律歧異，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要旨，亦無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五、本院查：
  ㈠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事由，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為之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即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者。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
  ㈡本院原確定判決廢棄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並駁回再審原告關於此部分在第一審之訴係以：⑴依都更條例第3條第2款、第5款、第29條第1項、第32條第1、2、3項規定，都市更新程序中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雖可同時或分開進行，但二者係屬都市更新不同計畫程序，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雖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主管機關同時予以核定，但該二計畫仍有不同。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上述二計畫不服時，仍應區分係就何一部分不服而為不同之處理程序。亦即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都更條例第32條另有救濟規定，並明文規定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之進行，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而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序處理。⑵再審被告更新會申請第2次變更計畫，其說明書說明變更項目：「1.因原提列金額與更新期間負擔金額有差異，故變更共同負擔提列金額。2、依變更後產權面積修正估價報告。3、變更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比例、可分配權利價值比例。4.配合信託機制辦理受分配人變更為信託人，並加註原受分配人為信託委託人。」而變更原因則為原核定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使用類別及隔間牆、新設排煙室空間、變更面積等，致地上14樓層及屋頂平面圖均有變更，地下1到4層圖面亦有變更；刪除地下室拆除補助費；因變更計畫致費用變動，共同負擔因變更計畫而提高，收入項目變動（政府及公益團體整體型補助款變動致負擔比例變更而提高），因補助款、更新後價值及共同負擔變動，致負擔總額由358,692,020元變更為436,804,559元，負擔比例由19.65%變更為23.81%；因設計平面圖變更，新增排煙室、地下室車位及公設分割圖變更，單元面積變更為10,529.05平方公尺，車位總面積變更為1,586平方公尺，變更後之更新總價值由1,804,536,507元變更為1,825,638,044元，且各戶產權面積不同，平均單價由533,304元變更為532,406元，爲原審判決確定之事實。依上述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項目或原因觀之，均不涉及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亦即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物單元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仍維持原核定處分之內容，此部分非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容。第2處分復於說明二記載「本更新案除本次(即第2次)同意變更外，其餘仍應依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1號函、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內容辦理。」等語，足見該核定係針對變更內容為同意，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原審判決認第2次變更計畫與原核定處分之權利變換不具同一性，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第2次變更計畫即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此部分法律見解即有未洽。⑶第3處分依第3次變更計畫申請書之記載，其變更原因係發現部分所有權人本於計畫發布實施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設定及計畫內容誤寫，為符合相關行政程序，而申請變更(第3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則其僅係因錯誤而為更正，或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行後，產生應表明事項內容之更新或補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第3次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⑷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依原核定處分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之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嗣因鄭葆珠之繼承人即再審原告對權利價值有異議，其後經第1處分核復，並於爭訟後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撤銷第1處分確定。但該第1處分之撤銷救濟結果，依前所述，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原審判決已敘明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於原核定處分，僅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請調解，並未依法提起訴願。再審原告係於再審被告更新會提出之第2次變更計畫及第3次變更計畫，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99年7月23日作成第2處分，99年11月24日作成第3處分後，始對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所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對其「未獲分配原位次」，表示不服，提起訴願(原審判決第23頁第11行至第18行參見)。則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並非第2次或第3次為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容，再審原告自不能藉由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而認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則於93年1月31日所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已違反行為時都更權變辦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其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即非妥適。⑸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有關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以訴願方式提出，經內政部以99年11月23日函及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並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及第2訴願決定駁回在案。且原審判決就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亦於第4處分審理中一併加以論究(原審判決第26頁第12行至第27頁第11行參見)。因此，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既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以第4處分核復在案。且就該第4處分並經原審審究如上。因該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應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尚不能以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所為之第1處分有違誤，即據為撤銷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論據。原審判決認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自應撤銷部分，於法亦有未洽。⑹至於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而有關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就權利變換計畫之權利價值異議之第1處分(核復處分)，因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救濟，此部分爭訟，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第1處分及其第1訴願決定均撤銷，並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則第1處分之違法業經終局判決確定。因依第1處分再審被告更新會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再審原告736,547元。而第2、3處分亦係以對再審原告「找領金額為736,547元」為基礎作成。而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係估算參與者原先之權利價值（土地、建物及出資等），於更新後將權利價值重新分配與各權利人，參照都更條例第3條第5款及都更權變辦法第10條規定，可見權利價值之估定影響分配面積。茲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予以撤銷及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之上訴而告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則原審判決據此認第4處分(核復處分)為有違誤，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亦有未合，而均加以撤銷，依上說明，應屬合法。至於第4處分經撤銷後，尚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另重新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之異議核復程序辦理。尚不能以第1處分經撤銷確定後，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雖尚未重新作成審議核復處分，惟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8年5月13日召開爭審會第375次會議，依學者、專家組成之爭審會所為之審議結果，認仍維持98年核復(即第1處分)之內容之結果，即據為仍應維持第4處分之論據，再審被告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違誤，非為可採。因認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且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另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均非妥適，爰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部分廢棄。且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則再審原告於本件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之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自非有據，此部分原確定判決已可自為判決，爰並駁回再審原告此部分在原審之訴。另原審判決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則無違誤，再審被告求予廢棄此部分原審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敘明上述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部分，係涉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爭議，其依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經查，原確定判決已詳爲說明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如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之救濟程序，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至於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序處理。並就本案中何以第2處分及第3處分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及再審原告不能藉由第2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另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建築物單元代號10C，車位編號40，權利範圍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及再審原告不得再就非屬權利價值部分予以爭執；以及再審原告已就第1處分有關權利價值估定部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遞經原審及本院判決確定撤銷該部分處分；暨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即有未合等情。核無所適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之情形。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割裂人民之救濟程序，且未詳予說明判斷標準，即認為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均依循第1處分辦理，進而認為第2處分與第1處分不具同一性等見解，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陳詞，並以其一己法律上歧異見解為主張，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得據為再審之理由，與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間。從而，再審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煌
                              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劉　柏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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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再字第19號

再 審原 告  李志龍                                     



            李憶梅              

            李憶蔓              

            李志驤                              

            李憶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勝雄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童兆祥  律師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林傳哲  律師

            蘇雅婷                                      



            蔡欣沛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

            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胡冠謀              

訴訟代理人  李成功  律師

參  加  人  許月鳳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5

日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經過：

  ㈠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公告劃定「臺北市信

    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地號等二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嗣

    於91年11月6日核准再審被告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

    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下稱再

    審被告更新會）之籌組。再審被告更新會於93年2月19日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

    請報核，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

    570601200號公告（下稱原核定處分）核定實施，並以95年1

    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2號函通知再審被告更新會核定

    實施。本件核定發布實施後，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

    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於95年3月9日向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

    請調解，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5年5月17日修正之都市

    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於95年8月16日召

    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專案會議，並於95年

    9月25日召開委員會第71次會議完成調解程序，決議調解不

    成。因鄭葆珠於00年00月00日死亡，再審原告續於95年11月

    20日以鄭葆珠繼承人身分申請調處。因都更條例第32條於97

    年1月16日修正，廢除修正前之調解與調處程序，依程序從

    新原則，無再續辦調處，應回歸97年1月16日修正之都更條

    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於一定時間內審議核復。再審被告臺

    北市政府遂召開97年9月8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

    稱爭審會）第2次會議、97年10月6日爭審會專案會議辦理本

    件審議核復事宜，依該次專案會議決議意旨，再審被告臺北

    市政府於98年4月6日第14次爭審會決議通過「本案依98（應

    為97年之誤）年3月19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所提計算方式辦

    理找補作業，並作為爾後類此案件之通案處理原則。」並函

    請再審被告更新會依該方式計算之。經再審被告更新會計算

    後，提請98年7月6日爭審會第21次會議討論並決議：「本案

    參依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提之技術性諮商意見，有關

    異議人所有之後棟更新前權利價值以每坪新臺幣（下同）36

    5,000元評定之，並依98年4月6日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第14次會議確認之差額價金計算方式核計，決議本案

    實施者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3小段285等2筆地號都市更新地

    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應依(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

    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予異議人鄭葆珠君之繼承人

    李志龍、李志驤、李憶梅、李憶櫻、李憶蔓等5人736,547元

    整。」辦理本件審議事宜，並以98年8月13日府都新字第098

    30983800號函為核復處分（下稱第1處分），再審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經內政部99年12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072290號

    訴願決定（下稱第1訴願決定）不受理，再審原告另案提起

    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0年度訴字

    第356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2年度判

    字第764號判決將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廢棄發回原審，

    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訴願決定（即第1訴願

    決定）關於原處分（即第1處分，下同）部分及原處分均撤

    銷，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

    被告更新會對其不利部分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6年

    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

  ㈡期間再審被告更新會因施工時建造執照（下稱建照）之抽查

    與室內隔間變更等因素，曾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

    即第1次變更計畫）申請，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7年6月3

    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實施。嗣再因建照之抽

    查及共同負擔之增加，再審被告更新會先後擬具「變更（第

    2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

    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

    第2次變更計畫）、「變更（第3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

    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3次變更計畫），均報請

    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9年

    7月23日府都新字第09931132702號函（即第2處分）、99年1

    1月24日府都新字第09931933800號函（即第3處分）核定，

    再審原告不服，就第2處分、第3處分分別提起訴願，經內政

    部以99年11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232970號函（下稱99年11

    月23日函）、100年2月16日台內訴字第1000021506號函（下

    稱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9年5月12日

    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審議核復。嗣再

    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8日召開爭審會第63次會議決

    議：「異議事項非屬該2次計畫變更之範圍，或非屬權利價

    值之異議，經大會審議結果為維持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並

    以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100年6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03069080

    0號函（即本件原處分，下稱原處分或第4處分）核復在案。

    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內政部100年12月28日台內訴

    字第1000251936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訴願決定）駁回，提

    起行政訴訟，經原審101年度訴字第309號判決駁回後，再審

    原告猶表不服，提起上訴，請求㈠第2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

    銷。㈡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應就第3次變更計畫案，作成以下

    內容之修正：⒈再審原告原應有部分511/10,000坐落土地，

    應全部估價計算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⒉再審原告所有臺北市○

    ○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000號建物）更新前之權利價值，應

    全部依環宇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估價標準每坪500,000

    元評定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⒊就更新單元店甲、店乙之面寬

    ，因變更原設計而較其原面積為多之28平方公尺，應還原予

    原000號建物於更新後之建物即更新單元店丁，回復其為原

    矩形店面，並按原位次分配店丁予再審原告；再審原告分配

    不足部分應再分配13樓更新單元，其差額9,727,319元由再

    審被告更新會以現金找補予再審原告。經本院以102年度判

    字第765號判決「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暨該訴訟費用部

    分均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即課予義務訴訟部分）駁

    回。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本件再審原告）

    負擔。」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再審原告於原審更爲審理時，

    追加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之撤銷訴訟，經原審以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6號判決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均撤銷，

    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不服，提起上訴，復

    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將原審更一審判決廢棄，發

    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以106年度訴更二字第36號判決

    （下稱原審判決）撤銷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再審

    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廢

    棄，廢棄部分，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餘上訴駁回

    而確定。再審原告不服，以原確定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有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略以：

  ㈠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未調查「更新後建築物選配公開抽籤程

    序之93年1月27日通知函，有無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於9

    3年1月31日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是否違反行

    為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都更權變辦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並予糾正，其處分即有違法，訴願機關亦

    應依職權調查方屬適法。原確定判決之專業知識遠落後於再

    審被告，卻以高標準要求都市更新單元內之一般人民就主管

    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應自

    行區分係就哪一部分不服而爲不同處理程序。原確定判決有

    未就整體但單一之行政處分加以審查，而割裂行政處分，僅

    就再審原告主張部分加以審查並誤認其他部分已確定之違誤

    。

  ⒉都更單元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從計算人數或面積比例是否符

    合法定多數、共同負擔比例、更新後建築物之選配抽籤等，

    都是無法切割之命運共同體，應認為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之實施、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均屬整體單一之行政處

    分。都更條例第32條另定對權利價值異議之審議核復程序，

    人民被迫須自行區辨所不服者究為權利價值以外之事項或對

    權利價值事項，採取不同之救濟程序（訴願或異議），係立

    法者進一步墊高人民救濟門檻，如行政法院再忽略其行政處

    分屬性、人民專業知識與主管機關、實施者間之落差，而讓

    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採鋸箭法方式，任其於多次變更中

    逐一確定，不僅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

    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顯有違誤，亦有違背憲法第16

    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比例原則之嫌。

    原確定判決先認定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原核定處分

    之權利價值估算有異議，其效力不及於權利價值以外事項，

    繼認定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之第2處分、第3處分均與鄭葆珠

    應受分配之單元選配抽籤事項無關，該部分已經確定，顯有

    誤會。事實上，如果權利價值估算出現嚴重落差，即會影響

    當事人選配時想選之更新後建築物之樓層與面積，進而可能

    影響全體欲參與選配之所有權人。都更條例第32條限定僅能

    以現金找補方式解決，使當事人於行政救濟成功後，權益無

    法及時獲得充分保障，更將助長實施者對於不同意實施都市

    更新之所有權人刻意壓低其權利價值加以報復，其規定已有

    違背憲法第10條與第15條對人民居住自由與財產權保障之高

    度疑慮。

  ㈡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意旨所揭櫫之判準為「究上訴

    人更新會第2次及第3次變更權利變換計畫，變更應表明之詳

    細內容為何，其變更是否改變原權利變換計畫之同一性，及

    原審被告是否需依申請變更時都更條例第29條規定，踐行同

    條例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

    施程序，均關係原審被告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

    0號公告核定實施之權利變換計畫，是否已因第2處分或第3

    處分之作成被取代，或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

    內容之效力。」原審判決即循上開判準進行判斷，並認第2

    處分因實質上有影響權利價值，而與第1處分具有同一性，

    准許再審原告追加撤銷，另第3處分部分則是單純更正錯誤

    ，不生取代原權利變換計畫之效果。惟原確定判決並未詳予

    說明其係以何判準認定，僅說明第2處分、第3處分申請變更

    之內容、項目為何，除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皆依

    循原核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即第1處分辦理，驟認第2處分與第

    1處分間不具同一性，與其他審判庭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變更處分與原核定處分是否具有同一性之法

    律見解不同，且對再審原告亦屬突襲，此攸關人民受憲法第

    15條、第16條保障之財產權、訴訟權的基本權保障等語，求

    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關於廢棄原審判決撤銷第2、3處分部分及

    駁回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部分，第2訴願決定及第2、3處

    分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則以：

  ㈠93年選位分配通知一事，業經歷審法院調查，認定之結果亦

    有利於再審原告，原確定判決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再審原

    告混淆不同行政處分規制效果，對已確定之選配結果再行爭

    執，藉此指稱原確定判決對於相關職權調查證據規定未予置

    論，使人民訴願、訴訟權無法獲得實質保障云云，係誤解職

    權調查證據之真義，且僅因無法接受判決結果，逕指原確定

    判決適用憲法及法律錯誤，自屬無理。

  ㈡原確定判決闡明就權利變換計畫中之權利價值提出異議，係

    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所設之特別救濟程序，係本院一貫見

    解。既非高標準要求人民，亦無割裂行政處分，更無適用法

    規錯誤。人民不懂法律不等同人民不需遵守法律，且內政部

    已將再審原告主張中涉及權利價值部分，移送再審被告臺北

    市政府進行審議核復，並無再審原告所稱誤提訴願會被駁回

    而失效之情形。況再審原告已分別就歷次處分提出異議、訴

    願及行政訴訟，且均有委任律師，就何部分不服而為不同程

    序處理，顯非難事，自未損及其憲法第16條訴訟權，亦無違

    背憲法第23條。又行政處分作成後即生效力，於經撤銷、廢

    止或其他失效原因發生後，始自始或向後不生效力，並無「

    割裂行政處分」、「採鋸箭式使未主張救濟部分已屬確定」

    之情形，如不經救濟者仍隨時處於得訴願或訴訟之狀態，不

    僅影響法秩序之穩定，更視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等於無物。

    復觀行政訴訟法第20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原確定判決並

    無漏未記載之處，且已詳述心證及法律上意見，並無法規適

    用錯誤之情形。再審原告所稱割裂確定、行政處分係實質單

    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云云，未見於歷次審理之攻擊防禦方

    法，原確定判決縱未闡明，仍難謂有何適用法規錯誤。再審

    原告復於本件訴訟爭執重新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物之利益，

    顯違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即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難

    認有理。又權利價值之計算本以土地評價基準日為基礎，如

    權利價值異議經行政救濟後改以判決時或其他時間為準，對

    於其他所有權人顯屬不公，況不動產亦有可能貶值。且原確

    定判決既非憲法訴訟，再審原告指摘之憲法第10條、第15條

    、第16條、第23條等，均非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適用法

    規錯誤之法律規定，其提起再審之訴顯無理由。

  ㈢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既非判例，且認仍有調查之必

    要而發回原審續行審理，其判決結果尚無定論，縱其揭示是

    否具有同一性之標準與原確定判決略有差異，且原審判決認

    為第2、3處分已取代原核定處分，然此屬法律適用問題，原

    確定判決自得依據原審調查事實之結果而適用法律，尚難認

    有何同一法院適用法律歧異之情形，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

    33號判決及97年度判字第395號判決意旨，仍難認有何法規

    適用錯誤等語，資為抗辯。

四、再審被告更新會則以：

  ㈠無論再審原告未收到93年1月27日公開抽籤通知是否屬實，再

    審被告更新會已恪遵、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事實，要無任何

    影響。此事項與本件再審之訴顯不合法之判斷無關。

  ㈡再審原告將原確定判決未置論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

    7條第1項，指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顯然曲解、濫用行政訴

    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之再審事

    由。

  ㈢行政訴訟法第263條準用第209條之規定，並非實體判斷之依

    據，況原確定判決未援引上開法條，當然不生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疑義。再審原告所謂：「行政處分，究係實質單一或

    形式單一實質多數？而於實質單一之行政處分，其做成處分

    判斷所依據之事實是否可以割裂確定？在在攸關人民基本權

    之保障」云云，已難察知其所指摘者究係原處分機關或原審

    。其接續稱「原確定判決未予涵攝並詳為說明理由，即逕採

    對人民最不利之解釋」、「……再用鋸箭法方式解釋行政處分

    效力，對再審原告而言，恐有違憲之虞。」顯係對原確定判

    決認定事實或所持法律上見解，加以指摘，依本院108年度

    判字第433號判決意旨，自不得謂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

    再審原告通篇大肆指摘當時或現行有效之都更條例，更對「

    原確定判決適用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作為判斷論據之依法

    審判，空泛指稱恐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

    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所揭比例原則之嫌云云，顯與行政訴訟

    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有悖，殊無足取。

  ㈣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亦判認第2處分、第3處分是否

    已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僅屬「事實確認」問題，而與

    適用法規或法律見解無關。且原確定判決意旨與本院106年

    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所示恰相呼應，並無任何齟齬，並已詳

    加闡述原審判決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於法並非妥適之違

    背法令理由，且同一審級法院所為之判決，縱有法律見解不

    一，僅屬法律歧異，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要旨，

    亦無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五、本院查：

  ㈠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事由，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為

    之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即確定判決所適用

    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

    官解釋顯然違反者。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之

    縱有爭執，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

  ㈡本院原確定判決廢棄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並

    駁回再審原告關於此部分在第一審之訴係以：⑴依都更條例

    第3條第2款、第5款、第29條第1項、第32條第1、2、3項規

    定，都市更新程序中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雖

    可同時或分開進行，但二者係屬都市更新不同計畫程序，權

    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雖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主管機關同時予以核定，但該二計畫仍有不同。人民就主

    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上述二計畫不服時，仍應區分係就何

    一部分不服而為不同之處理程序。亦即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

    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都更條例第32條另有救濟規定，並

    明文規定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

    之進行，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

    」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而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

    序處理。⑵再審被告更新會申請第2次變更計畫，其說明書說

    明變更項目：「1.因原提列金額與更新期間負擔金額有差異

    ，故變更共同負擔提列金額。2、依變更後產權面積修正估

    價報告。3、變更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比例、可

    分配權利價值比例。4.配合信託機制辦理受分配人變更為信

    託人，並加註原受分配人為信託委託人。」而變更原因則為

    原核定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使用類別及隔間牆、新設排煙室空

    間、變更面積等，致地上14樓層及屋頂平面圖均有變更，地

    下1到4層圖面亦有變更；刪除地下室拆除補助費；因變更計

    畫致費用變動，共同負擔因變更計畫而提高，收入項目變動

    （政府及公益團體整體型補助款變動致負擔比例變更而提高

    ），因補助款、更新後價值及共同負擔變動，致負擔總額由

    358,692,020元變更為436,804,559元，負擔比例由19.65%變

    更為23.81%；因設計平面圖變更，新增排煙室、地下室車位

    及公設分割圖變更，單元面積變更為10,529.05平方公尺，

    車位總面積變更為1,586平方公尺，變更後之更新總價值由1

    ,804,536,507元變更為1,825,638,044元，且各戶產權面積

    不同，平均單價由533,304元變更為532,406元，爲原審判決

    確定之事實。依上述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項目或原因

    觀之，均不涉及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

    配單元及車位，亦即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

    單元建築物單元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

    仍維持原核定處分之內容，此部分非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

    更之內容。第2處分復於說明二記載「本更新案除本次(即第

    2次)同意變更外，其餘仍應依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

    01201號函、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內

    容辦理。」等語，足見該核定係針對變更內容為同意，僅生

    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

    原審判決認第2次變更計畫與原核定處分之權利變換不具同

    一性，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第2次變更計畫即生取代

    原核定處分之效力，此部分法律見解即有未洽。⑶第3處分依

    第3次變更計畫申請書之記載，其變更原因係發現部分所有

    權人本於計畫發布實施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設定及計畫

    內容誤寫，為符合相關行政程序，而申請變更(第3次)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則其僅係因錯誤而為更正，或因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執行後，產生應表明事項內容之更新或補充，再

    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第3次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僅生變更部

    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⑷再審原告之被繼承

    人鄭葆珠依原核定處分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

    之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

    ，權利範圍為全部。嗣因鄭葆珠之繼承人即再審原告對權利

    價值有異議，其後經第1處分核復，並於爭訟後經本院106年

    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撤銷第1處分確定。但該第1處分之撤銷

    救濟結果，依前所述，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

    之方式。原審判決已敘明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於原

    核定處分，僅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請調解

    ，並未依法提起訴願。再審原告係於再審被告更新會提出之

    第2次變更計畫及第3次變更計畫，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

    府於99年7月23日作成第2處分，99年11月24日作成第3處分

    後，始對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所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對其「

    未獲分配原位次」，表示不服，提起訴願(原審判決第23頁

    第11行至第18行參見)。則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

    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

    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而

    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並非

    第2次或第3次為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容，再審原告自不能

    藉由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

    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

    ，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非屬

    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

    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

    物位置，而認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

    法送達予鄭葆珠，則於93年1月31日所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

    開抽籤作業程序已違反行為時都更權變辦法第11條第1項之

    規定，其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

    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

    亦非合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即非妥適。⑸再審原告

    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有關權利價值不服部

    分，以訴願方式提出，經內政部以99年11月23日函及100年2

    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

    理審議核復，並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及第2

    訴願決定駁回在案。且原審判決就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

    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亦於第4處分審

    理中一併加以論究(原審判決第26頁第12行至第27頁第11行

    參見)。因此，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

    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既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

    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以第4處分核復在案。且就該

    第4處分並經原審審究如上。因該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

    ，應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尚不能以關

    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所為之第1處分有違誤，即據

    為撤銷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論據。原審判決認第1處分有關

    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

    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

    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自應撤銷部分

    ，於法亦有未洽。⑹至於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

    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

    第4處分核復。而有關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就權利變換計畫

    之權利價值異議之第1處分(核復處分)，因再審原告不服循

    序救濟，此部分爭訟，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第

    1處分及其第1訴願決定均撤銷，並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

    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則第1處分之違法業經終局判決確

    定。因依第1處分再審被告更新會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

    規定以現金找補再審原告736,547元。而第2、3處分亦係以

    對再審原告「找領金額為736,547元」為基礎作成。而權利

    變換計畫之實施係估算參與者原先之權利價值（土地、建物

    及出資等），於更新後將權利價值重新分配與各權利人，參

    照都更條例第3條第5款及都更權變辦法第10條規定，可見權

    利價值之估定影響分配面積。茲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

    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予以

    撤銷及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之上訴

    而告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

    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則原審判決據此認第4處分(核復

    處分)為有違誤，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亦有未合，而均

    加以撤銷，依上說明，應屬合法。至於第4處分經撤銷後，

    尚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另重新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

    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之異

    議核復程序辦理。尚不能以第1處分經撤銷確定後，再審被

    告臺北市政府雖尚未重新作成審議核復處分，惟再審被告臺

    北市政府於108年5月13日召開爭審會第375次會議，依學者

    、專家組成之爭審會所為之審議結果，認仍維持98年核復(

    即第1處分)之內容之結果，即據為仍應維持第4處分之論據

    ，再審被告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違誤，非為可採。因認原審

    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且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

    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

    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

    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另第1處分有關再

    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

    ，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

    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而將第2處分、

    第3處分撤銷，均非妥適，爰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處分、

    第3處分部分廢棄。且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

    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

    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則再審原

    告於本件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

    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

    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之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

    以爭執，自非有據，此部分原確定判決已可自為判決，爰並

    駁回再審原告此部分在原審之訴。另原審判決撤銷第4處分

    及第2訴願決定，則無違誤，再審被告求予廢棄此部分原審

    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敘明上述撤銷第4處分及第2

    訴願決定部分，係涉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爭議，其依

    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

    解決之方式。經查，原確定判決已詳爲說明人民就主管機關

    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如對

    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應依都更條例第

    32條之救濟程序，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

    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至於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

    爭訟救濟程序處理。並就本案中何以第2處分及第3處分僅生

    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

    及再審原告不能藉由第2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

    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另再

    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建築物單元代號

    10C，車位編號40，權利範圍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及

    再審原告不得再就非屬權利價值部分予以爭執；以及再審原

    告已就第1處分有關權利價值估定部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遞經原審及本院判決確定撤銷該部分處分；暨第2訴願決定

    維持第4處分即有未合等情。核無所適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

    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之

    情形。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割裂人民之救濟程序，且未

    詳予說明判斷標準，即認為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均

    依循第1處分辦理，進而認為第2處分與第1處分不具同一性

    等見解，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陳詞，並以

    其一己法律上歧異見解為主張，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

    得據為再審之理由，與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間。從而，再審原告依行

    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

    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

    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鍾　啟　煌

                              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簡　慧　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　劉　柏　君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再字第19號

再 審原 告  李志龍                                     



            李憶梅              

            李憶蔓              

            李志驤                              

            李憶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勝雄  律師

            詹順貴  律師

            童兆祥  律師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柯文哲              

訴訟代理人  林傳哲  律師

            蘇雅婷                                      



            蔡欣沛              

再 審被 告  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

            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



代  表  人  胡冠謀              

訴訟代理人  李成功  律師

參  加  人  許月鳳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0年3月25日本院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經過：

  ㈠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1年10月9日公告劃定「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地號等二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嗣於91年11月6日核准再審被告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下稱再審被告更新會）之籌組。再審被告更新會於93年2月19日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請報核，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0號公告（下稱原核定處分）核定實施，並以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2號函通知再審被告更新會核定實施。本件核定發布實施後，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於95年3月9日向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申請調解，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5年5月17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於95年8月16日召開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專案會議，並於95年9月25日召開委員會第71次會議完成調解程序，決議調解不成。因鄭葆珠於00年00月00日死亡，再審原告續於95年11月20日以鄭葆珠繼承人身分申請調處。因都更條例第32條於97年1月16日修正，廢除修正前之調解與調處程序，依程序從新原則，無再續辦調處，應回歸97年1月16日修正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於一定時間內審議核復。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遂召開97年9月8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爭審會）第2次會議、97年10月6日爭審會專案會議辦理本件審議核復事宜，依該次專案會議決議意旨，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98年4月6日第14次爭審會決議通過「本案依98（應為97年之誤）年3月19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所提計算方式辦理找補作業，並作為爾後類此案件之通案處理原則。」並函請再審被告更新會依該方式計算之。經再審被告更新會計算後，提請98年7月6日爭審會第21次會議討論並決議：「本案參依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所提之技術性諮商意見，有關異議人所有之後棟更新前權利價值以每坪新臺幣（下同）365,000元評定之，並依98年4月6日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14次會議確認之差額價金計算方式核計，決議本案實施者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3小段285等2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會應依(97年1月16日修正)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予異議人鄭葆珠君之繼承人李志龍、李志驤、李憶梅、李憶櫻、李憶蔓等5人736,547元整。」辦理本件審議事宜，並以98年8月13日府都新字第09830983800號函為核復處分（下稱第1處分），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內政部99年12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072290號訴願決定（下稱第1訴願決定）不受理，再審原告另案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0年度訴字第356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2年度判字第764號判決將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廢棄發回原審，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訴願決定（即第1訴願決定）關於原處分（即第1處分，下同）部分及原處分均撤銷，再審原告其餘之訴駁回」。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對其不利部分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

  ㈡期間再審被告更新會因施工時建造執照（下稱建照）之抽查與室內隔間變更等因素，曾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即第1次變更計畫）申請，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實施。嗣再因建照之抽查及共同負擔之增加，再審被告更新會先後擬具「變更（第2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2次變更計畫）、「變更（第3次）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85等二筆地號都市更新地區（晶宮大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即第3次變更計畫），均報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99年7月23日府都新字第09931132702號函（即第2處分）、99年11月24日府都新字第09931933800號函（即第3處分）核定，再審原告不服，就第2處分、第3處分分別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99年11月23日台內訴字第0990232970號函（下稱99年11月23日函）、100年2月16日台內訴字第1000021506號函（下稱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99年5月12日修正公布之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審議核復。嗣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0年4月18日召開爭審會第63次會議決議：「異議事項非屬該2次計畫變更之範圍，或非屬權利價值之異議，經大會審議結果為維持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並以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100年6月22日府都新字第10030690800號函（即本件原處分，下稱原處分或第4處分）核復在案。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內政部100年12月28日台內訴字第1000251936號訴願決定（下稱第2訴願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101年度訴字第309號判決駁回後，再審原告猶表不服，提起上訴，請求㈠第2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㈡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應就第3次變更計畫案，作成以下內容之修正：⒈再審原告原應有部分511/10,000坐落土地，應全部估價計算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⒉再審原告所有臺北市○○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000號建物）更新前之權利價值，應全部依環宇不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估價標準每坪500,000元評定其更新前權利價值。⒊就更新單元店甲、店乙之面寬，因變更原設計而較其原面積為多之28平方公尺，應還原予原000號建物於更新後之建物即更新單元店丁，回復其為原矩形店面，並按原位次分配店丁予再審原告；再審原告分配不足部分應再分配13樓更新單元，其差額9,727,319元由再審被告更新會以現金找補予再審原告。經本院以102年度判字第765號判決「原判決關於撤銷訴訟部分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原審。其餘上訴（即課予義務訴訟部分）駁回。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本件再審原告）負擔。」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再審原告於原審更爲審理時，追加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之撤銷訴訟，經原審以10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判決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均撤銷，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及再審被告更新會不服，提起上訴，復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將原審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以106年度訴更二字第36號判決（下稱原審判決）撤銷第2訴願決定及第2、3、4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8年度上字第1005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廢棄，廢棄部分，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其餘上訴駁回而確定。再審原告不服，以原確定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二、再審原告起訴略以：

  ㈠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未調查「更新後建築物選配公開抽籤程序之93年1月27日通知函，有無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於93年1月31日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是否違反行為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都更權變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並予糾正，其處分即有違法，訴願機關亦應依職權調查方屬適法。原確定判決之專業知識遠落後於再審被告，卻以高標準要求都市更新單元內之一般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應自行區分係就哪一部分不服而爲不同處理程序。原確定判決有未就整體但單一之行政處分加以審查，而割裂行政處分，僅就再審原告主張部分加以審查並誤認其他部分已確定之違誤。

  ⒉都更單元範圍內之所有權人，從計算人數或面積比例是否符合法定多數、共同負擔比例、更新後建築物之選配抽籤等，都是無法切割之命運共同體，應認為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實施、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均屬整體單一之行政處分。都更條例第32條另定對權利價值異議之審議核復程序，人民被迫須自行區辨所不服者究為權利價值以外之事項或對權利價值事項，採取不同之救濟程序（訴願或異議），係立法者進一步墊高人民救濟門檻，如行政法院再忽略其行政處分屬性、人民專業知識與主管機關、實施者間之落差，而讓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採鋸箭法方式，任其於多次變更中逐一確定，不僅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顯有違誤，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比例原則之嫌。原確定判決先認定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原核定處分之權利價值估算有異議，其效力不及於權利價值以外事項，繼認定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之第2處分、第3處分均與鄭葆珠應受分配之單元選配抽籤事項無關，該部分已經確定，顯有誤會。事實上，如果權利價值估算出現嚴重落差，即會影響當事人選配時想選之更新後建築物之樓層與面積，進而可能影響全體欲參與選配之所有權人。都更條例第32條限定僅能以現金找補方式解決，使當事人於行政救濟成功後，權益無法及時獲得充分保障，更將助長實施者對於不同意實施都市更新之所有權人刻意壓低其權利價值加以報復，其規定已有違背憲法第10條與第15條對人民居住自由與財產權保障之高度疑慮。

  ㈡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意旨所揭櫫之判準為「究上訴人更新會第2次及第3次變更權利變換計畫，變更應表明之詳細內容為何，其變更是否改變原權利變換計畫之同一性，及原審被告是否需依申請變更時都更條例第29條規定，踐行同條例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程序，均關係原審被告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0號公告核定實施之權利變換計畫，是否已因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作成被取代，或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原審判決即循上開判準進行判斷，並認第2處分因實質上有影響權利價值，而與第1處分具有同一性，准許再審原告追加撤銷，另第3處分部分則是單純更正錯誤，不生取代原權利變換計畫之效果。惟原確定判決並未詳予說明其係以何判準認定，僅說明第2處分、第3處分申請變更之內容、項目為何，除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皆依循原核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即第1處分辦理，驟認第2處分與第1處分間不具同一性，與其他審判庭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變更處分與原核定處分是否具有同一性之法律見解不同，且對再審原告亦屬突襲，此攸關人民受憲法第15條、第16條保障之財產權、訴訟權的基本權保障等語，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關於廢棄原審判決撤銷第2、3處分部分及駁回再審原告在第一審之訴部分，第2訴願決定及第2、3處分均撤銷。

三、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則以：

  ㈠93年選位分配通知一事，業經歷審法院調查，認定之結果亦有利於再審原告，原確定判決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再審原告混淆不同行政處分規制效果，對已確定之選配結果再行爭執，藉此指稱原確定判決對於相關職權調查證據規定未予置論，使人民訴願、訴訟權無法獲得實質保障云云，係誤解職權調查證據之真義，且僅因無法接受判決結果，逕指原確定判決適用憲法及法律錯誤，自屬無理。

  ㈡原確定判決闡明就權利變換計畫中之權利價值提出異議，係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所設之特別救濟程序，係本院一貫見解。既非高標準要求人民，亦無割裂行政處分，更無適用法規錯誤。人民不懂法律不等同人民不需遵守法律，且內政部已將再審原告主張中涉及權利價值部分，移送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進行審議核復，並無再審原告所稱誤提訴願會被駁回而失效之情形。況再審原告已分別就歷次處分提出異議、訴願及行政訴訟，且均有委任律師，就何部分不服而為不同程序處理，顯非難事，自未損及其憲法第16條訴訟權，亦無違背憲法第23條。又行政處分作成後即生效力，於經撤銷、廢止或其他失效原因發生後，始自始或向後不生效力，並無「割裂行政處分」、「採鋸箭式使未主張救濟部分已屬確定」之情形，如不經救濟者仍隨時處於得訴願或訴訟之狀態，不僅影響法秩序之穩定，更視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等於無物。復觀行政訴訟法第209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原確定判決並無漏未記載之處，且已詳述心證及法律上意見，並無法規適用錯誤之情形。再審原告所稱割裂確定、行政處分係實質單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云云，未見於歷次審理之攻擊防禦方法，原確定判決縱未闡明，仍難謂有何適用法規錯誤。再審原告復於本件訴訟爭執重新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物之利益，顯違另案確定判決既判力即修正前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難認有理。又權利價值之計算本以土地評價基準日為基礎，如權利價值異議經行政救濟後改以判決時或其他時間為準，對於其他所有權人顯屬不公，況不動產亦有可能貶值。且原確定判決既非憲法訴訟，再審原告指摘之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6條、第23條等，均非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適用法規錯誤之法律規定，其提起再審之訴顯無理由。

  ㈢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既非判例，且認仍有調查之必要而發回原審續行審理，其判決結果尚無定論，縱其揭示是否具有同一性之標準與原確定判決略有差異，且原審判決認為第2、3處分已取代原核定處分，然此屬法律適用問題，原確定判決自得依據原審調查事實之結果而適用法律，尚難認有何同一法院適用法律歧異之情形，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及97年度判字第395號判決意旨，仍難認有何法規適用錯誤等語，資為抗辯。

四、再審被告更新會則以：

  ㈠無論再審原告未收到93年1月27日公開抽籤通知是否屬實，再審被告更新會已恪遵、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事實，要無任何影響。此事項與本件再審之訴顯不合法之判斷無關。

  ㈡再審原告將原確定判決未置論行政程序法第36條、訴願法第67條第1項，指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顯然曲解、濫用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之再審事由。

  ㈢行政訴訟法第263條準用第209條之規定，並非實體判斷之依據，況原確定判決未援引上開法條，當然不生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疑義。再審原告所謂：「行政處分，究係實質單一或形式單一實質多數？而於實質單一之行政處分，其做成處分判斷所依據之事實是否可以割裂確定？在在攸關人民基本權之保障」云云，已難察知其所指摘者究係原處分機關或原審。其接續稱「原確定判決未予涵攝並詳為說明理由，即逕採對人民最不利之解釋」、「……再用鋸箭法方式解釋行政處分效力，對再審原告而言，恐有違憲之虞。」顯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或所持法律上見解，加以指摘，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意旨，自不得謂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再審原告通篇大肆指摘當時或現行有效之都更條例，更對「原確定判決適用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作為判斷論據之依法審判，空泛指稱恐亦有違背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規範意旨與第23條所揭比例原則之嫌云云，顯與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有悖，殊無足取。

  ㈣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亦判認第2處分、第3處分是否已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僅屬「事實確認」問題，而與適用法規或法律見解無關。且原確定判決意旨與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3號判決所示恰相呼應，並無任何齟齬，並已詳加闡述原審判決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於法並非妥適之違背法令理由，且同一審級法院所為之判決，縱有法律見解不一，僅屬法律歧異，依本院108年度判字第433號判決要旨，亦無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可言等語，資為抗辯。

五、本院查：

  ㈠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事由，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而為之法律上判斷，有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即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者。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

  ㈡本院原確定判決廢棄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3處分部分，並駁回再審原告關於此部分在第一審之訴係以：⑴依都更條例第3條第2款、第5款、第29條第1項、第32條第1、2、3項規定，都市更新程序中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雖可同時或分開進行，但二者係屬都市更新不同計畫程序，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雖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主管機關同時予以核定，但該二計畫仍有不同。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上述二計畫不服時，仍應區分係就何一部分不服而為不同之處理程序。亦即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都更條例第32條另有救濟規定，並明文規定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之進行，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而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序處理。⑵再審被告更新會申請第2次變更計畫，其說明書說明變更項目：「1.因原提列金額與更新期間負擔金額有差異，故變更共同負擔提列金額。2、依變更後產權面積修正估價報告。3、變更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比例、可分配權利價值比例。4.配合信託機制辦理受分配人變更為信託人，並加註原受分配人為信託委託人。」而變更原因則為原核定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使用類別及隔間牆、新設排煙室空間、變更面積等，致地上14樓層及屋頂平面圖均有變更，地下1到4層圖面亦有變更；刪除地下室拆除補助費；因變更計畫致費用變動，共同負擔因變更計畫而提高，收入項目變動（政府及公益團體整體型補助款變動致負擔比例變更而提高），因補助款、更新後價值及共同負擔變動，致負擔總額由358,692,020元變更為436,804,559元，負擔比例由19.65%變更為23.81%；因設計平面圖變更，新增排煙室、地下室車位及公設分割圖變更，單元面積變更為10,529.05平方公尺，車位總面積變更為1,586平方公尺，變更後之更新總價值由1,804,536,507元變更為1,825,638,044元，且各戶產權面積不同，平均單價由533,304元變更為532,406元，爲原審判決確定之事實。依上述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項目或原因觀之，均不涉及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亦即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物單元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仍維持原核定處分之內容，此部分非第2次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容。第2處分復於說明二記載「本更新案除本次(即第2次)同意變更外，其餘仍應依95年1月9日府都新字第09570601201號函、97年6月3日府都新字第09730646101號函核定內容辦理。」等語，足見該核定係針對變更內容為同意，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原審判決認第2次變更計畫與原核定處分之權利變換不具同一性，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核定之第2次變更計畫即生取代原核定處分之效力，此部分法律見解即有未洽。⑶第3處分依第3次變更計畫申請書之記載，其變更原因係發現部分所有權人本於計畫發布實施前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設定及計畫內容誤寫，為符合相關行政程序，而申請變更(第3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則其僅係因錯誤而為更正，或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行後，產生應表明事項內容之更新或補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第3次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僅生變更部分權利變換計畫核定處分內容之效力。⑷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依原核定處分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之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嗣因鄭葆珠之繼承人即再審原告對權利價值有異議，其後經第1處分核復，並於爭訟後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撤銷第1處分確定。但該第1處分之撤銷救濟結果，依前所述，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原審判決已敘明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對於原核定處分，僅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請調解，並未依法提起訴願。再審原告係於再審被告更新會提出之第2次變更計畫及第3次變更計畫，分別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99年7月23日作成第2處分，99年11月24日作成第3處分後，始對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所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對其「未獲分配原位次」，表示不服，提起訴願(原審判決第23頁第11行至第18行參見)。則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受分配人之分配單元及車位並非第2次或第3次為權利變換計畫變更之內容，再審原告自不能藉由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而認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則於93年1月31日所舉行之系爭都更案公開抽籤作業程序已違反行為時都更權變辦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其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即非妥適。⑸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有關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以訴願方式提出，經內政部以99年11月23日函及100年2月16日函請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並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及第2訴願決定駁回在案。且原審判決就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亦於第4處分審理中一併加以論究(原審判決第26頁第12行至第27頁第11行參見)。因此，再審原告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既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辦理審議核復，以第4處分核復在案。且就該第4處分並經原審審究如上。因該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應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尚不能以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所為之第1處分有違誤，即據為撤銷第2處分或第3處分之論據。原審判決認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自應撤銷部分，於法亦有未洽。⑹至於再審原告對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經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以第4處分核復。而有關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就權利變換計畫之權利價值異議之第1處分(核復處分)，因再審原告不服循序救濟，此部分爭訟，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第1處分及其第1訴願決定均撤銷，並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則第1處分之違法業經終局判決確定。因依第1處分再審被告更新會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以現金找補再審原告736,547元。而第2、3處分亦係以對再審原告「找領金額為736,547元」為基礎作成。而權利變換計畫之實施係估算參與者原先之權利價值（土地、建物及出資等），於更新後將權利價值重新分配與各權利人，參照都更條例第3條第5款及都更權變辦法第10條規定，可見權利價值之估定影響分配面積。茲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經原審10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判決予以撤銷及經本院106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之上訴而告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則原審判決據此認第4處分(核復處分)為有違誤，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亦有未合，而均加以撤銷，依上說明，應屬合法。至於第4處分經撤銷後，尚待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另重新就第2處分、第3處分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依都更條例第32條規定之異議核復程序辦理。尚不能以第1處分經撤銷確定後，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雖尚未重新作成審議核復處分，惟再審被告臺北市政府於108年5月13日召開爭審會第375次會議，依學者、專家組成之爭審會所為之審議結果，認仍維持98年核復(即第1處分)之內容之結果，即據為仍應維持第4處分之論據，再審被告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違誤，非為可採。因認原審判決以再審原告於第2處分、第3處分已爭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所定分配之建築物位置，且本件公開抽籤之93年1月27日函，未於事前合法送達予鄭葆珠，基於此一公開抽籤作業所得之分配位置結果即難認合法，其據以製作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及權利變換計畫亦非合法；另第1處分有關再審原告權利價值之估定有錯誤而被撤銷，已經終局判決確定，此權利價值估定改變足以影響再審原告更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面積，第2、3處分因此而違法，而將第2處分、第3處分撤銷，均非妥適，爰將原審判決關於撤銷第2處分、第3處分部分廢棄。且原核定處分就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車位，建築物單元代號為10C，車位編號為40，權利範圍為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則再審原告於本件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再審原告主張權利變換計畫違反原位次分配原則，剝奪其分配原有000號建物於更新後同位置之單元）之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自非有據，此部分原確定判決已可自為判決，爰並駁回再審原告此部分在原審之訴。另原審判決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則無違誤，再審被告求予廢棄此部分原審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敘明上述撤銷第4處分及第2訴願決定部分，係涉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不服爭議，其依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經查，原確定判決已詳爲說明人民就主管機關以同一函文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時，如對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部分為異議爭執時，應依都更條例第32條之救濟程序，且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僅以「現金相互找補」作為最終解決之方式；至於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權利價值以外部分不服時，則應依通常行政爭訟救濟程序處理。並就本案中何以第2處分及第3處分僅生變更內容部分取代效力，不生取代未變更內容部分之效力，及再審原告不能藉由第2或第3處分之核定，再就非屬變更內容之未獲分配原位次非屬權利價值不服部分予以爭執；另再審原告之被繼承人鄭葆珠更新後分配單元及建築物單元代號10C，車位編號40，權利範圍全部之核定內容業已確定，及再審原告不得再就非屬權利價值部分予以爭執；以及再審原告已就第1處分有關權利價值估定部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遞經原審及本院判決確定撤銷該部分處分；暨第2訴願決定維持第4處分即有未合等情。核無所適用之法規有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之情形。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割裂人民之救濟程序，且未詳予說明判斷標準，即認為第2處分、第3處分以外之內容均依循第1處分辦理，進而認為第2處分與第1處分不具同一性等見解，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云云，核係重述陳詞，並以其一己法律上歧異見解為主張，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得據為再審之理由，與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間。從而，再審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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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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